《精细与专用化学品》稿件要求
（1）文稿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可靠，条理清楚，文字简练，5 000-9 000为宜，并附200～300字的摘要及3～8个关键词。题目、摘要、关键词需中英文对照。
（2）所附图、表应放在正文中，按出现先后次序编号，表格用三线表，中英文表题放在表格上方，居中排列，表头用中文，栏目中物理量与单位之间用“/”隔开；图片要清晰，曲线图中横纵坐标由物理量及单位组成，中英文图题放在表格下方，居中排列。
（3）根据科技期刊标准化要求，文章首页中题名下应附作者姓名、单位全称、省市地名、邮编，脚注附第一作者的出生年、性别、学历、职称、研究方向，属基金项目的课题需附基金项目及编号。
（4）文中计量单位按照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以及国际标准中关于量和单位的规定书写。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5）参考文献需遵循“最新、重要、必要”原则，综述类不少于20条，研究类不少于5条；只需列出已经公开发表，并且文章中直接引用的文献，同一处引用文献一般不超过4条，参考文献编排格式需参考GB/T　7714—202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6）本刊对文稿有权作文字性修改和删减，作者有不同意见可提出商讨。请自觉遵守国家保密规定，文章内容勿涉及国家机密。
